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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事

层

级

备

注

3
0
9
4

对全国体

育事业及
在发展全
民健身事
业中做出
突出贡献
的组织和
个人，按
照国家有
关规定给
予奖励

全省群

众体育
先进单
位和先
进个人
的表彰

行政

奖励

1162

0000
0138
9797
X226
2083
3001
00Y

1162

0000
0138
9797
X226
2083
3001
001

省体

育局

群众

体育
处

1.《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1995年8

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第55号令，
2009年8月27日第一次修正，2016年11月7
日第二次修正）第八条 国家对在体育事
业中做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给予奖励。
2.《全民健身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560号2009年8月30日颁布）第七
条 对在发展全民健身事业中做出突出贡
献的组织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
表彰、奖励。

1.申报阶段责任：制定并公布表

彰条件、公示申报表彰应提交的
材料。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报材料进
行预审、提出预审意见。
3.评选阶段责任：组织专家及相
关部门进行评选，对评选结果进
行公示，公示期为7天。
4.表彰阶段责任：公示期满无异
议的，将评选结果提交表彰奖励
领导小组审定，发布表彰决定。
5.送达阶段责任：为受表彰单位
和个人颁发证章、证书。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申报条件的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条件授予表彰奖励或
者超越权限授予表彰奖励的；
3.在评审过程中玩忽职守、滥用
职权、徇私舞弊的；
4.工作人员审核、审批、表彰奖
励评选单位或个人时，索取或收
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益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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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9
4

对全国体

育事业及
在发展全
民健身事
业中做出
突出贡献
的组织和
个人，按
照国家有
关规定给
予奖励

全省体

育工作
先进集
体和先
进工作
者的表

彰

行政

奖励

1162

0000
0138
9797
X226
2083
3001
00Y

1162

0000
0138
9797
X226
2083
3001
002

省体

育局

人事

处

《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办法

》（1996年9月25日 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通过）第三十二条 对在体
育事业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
各级人民政府或者体育行政等有关部门予
以表彰和奖励；对在国际、国内重大体育
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教练员，
由省人民政府给予奖励。

1.申报阶段责任：制定并公布表

彰条件、公示申报表彰应提交的
材料。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报材料进
行预审、提出预审意见。
3.评选阶段责任：组织专家及相
关部门进行评选，对评选结果进
行公示，公示期为7天。
4.表彰阶段责任：公示期满无异
议的，将评选结果提交表彰奖励
领导小组审定，发布表彰决定。
5.送达阶段责任：为受表彰单位
和个人颁发证章、证书。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申报条件的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条件授予表彰奖励或
者超越权限授予表彰奖励的；
3.在评审过程中玩忽职守、滥用
职权、徇私舞弊的；
4.工作人员审核、审批、表彰奖
励评选单位或个人时，索取或收
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益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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